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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財訊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九日之公告（「該
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該公告中有一項無心之錯誤，應修訂如下：

「……批准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
績及考慮……」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財訊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李亮

香港，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亮先生、李曦先生、李煒先生、李振先生及周
洪濤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羅智鴻先生、方穎女士及郭輝先生組成。


